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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海大校发〔2024〕30 号

关于印发《大连海洋大学

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》的通知

各院（部）、处（办、中心）、馆、公司：

现将《大连海洋大学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

大连海洋大学

2024 年 4 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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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灭火与应急疏散预案

为加强校园消防安全管理工作，提高校园火灾事故的快速反

应和处置救援能力，维护师生员工的人身财产和公共财产的安

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》《高等学校消防安全管理规

定》等消防法律法规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预案。本预案

适用于校内发生的火灾事故处置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“预防

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消防安全工作方针，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安

全疏散人员、能够及时扑灭火灾、能够有效抢救物资。保障师生

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，将危害控制在最小范围，将损失减少到最

低限度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为保障本预案的组织实施，学校成立灭火与应急疏散指挥部

（下称指挥部），负责组织协调处置灭火与应急疏散的相关工作。

总 指 挥：衣庆焘

副总指挥：范春江

成 员：(按姓氏笔画排序)王 伟 王 乐 邓 艺

邓立志 卢笑明 冯义显 刘 洋 孙祥山

李大智 李云鹏 李俊柱 吴鹏宇 张 力

张永春 季 奎 周东旭 周纯玉 郝振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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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 伟 姜 涛 彭 杰 韩雨哲 熊亚刚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保卫处。

主 任：范春江（兼）

专 干：陈 昊

指挥部负责统一决策、组织、协调、指挥学校火灾事故的应

急响应，下达应急处置任务及现场处置，及时向上级领导、部门

通报信息，舆情监控及对外统一宣传，协助公安、消防等单位开

展应急处置，以及事件的善后处置等工作。指挥部下设通讯联络

组、灭火行动组、疏散引导组、安全防护救护组。

应用技术学院根据实际情况，制定瓦房店校区灭火与应急疏

散预案，报指挥部办公室备案。

（一）通讯联络组

工作职责：协调有关部门，保障指挥部各种指令顺利传达。

火灾发生后，立即通知指挥部成员赶到现场。在规定的时间内第

一时间将事故发生的时间、地点、伤亡人数和损失程度等情况向

上级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电话报告，同时协助公安、消防部门开展

事故调查，形成书面材料上报。做好新闻信息发布、灭火救援工

作宣传以及舆情管控工作。

责任单位：党政办公室、宣传部

（二）灭火行动组

工作职责：接到火警报告后，迅速到达火灾现场，判明火场

情况、确定起火部位、火势大小、蔓延速度，会同并指挥起火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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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工作人员、保卫处工作人员、楼宇门岗值班人员依照火灾初起

的处置程序进行灭火，并随时向指挥部报告火场、火势情况，为

指挥部决策提供准确信息；设置警戒线，保护现场，保证火灾现

场交通畅通，配合专业消防队伍顺利到达火场并开展灭火行动；

做好火灾起火点的现场保护，为查明起火原因提供条件。

责任单位：保卫处、后勤管理处、起火责任单位

（三）疏散引导组

工作职责：执行指挥部指令，按照预案疏散程序会同并指挥

现场无关人员和群众进行有序疏散；观察火情，明确被疏散人群

的大体数量；指挥火灾发生单位做好疏散的组织工作，做到有序

不乱；防止疏散过程中发生踩踏、挤伤事故；人群疏散撤离后，

检查是否有被遗漏人员；人群疏散后，封闭进楼入口，防止人员

再次进楼拿取财物；向指挥部随时报告疏散执行情况和发生的异

常情况；会同火灾发生单位清点疏散人员数量，并组织安排好临

时安置场所。

责任单位：保卫处、组织人事部、研究生工作部、学生工作

部、国际交流与合作处、离退休工作处、外国语与国际教育学院、

起火责任单位

（四）保障救护组

工作职责：执行指挥部指令，对火灾中发生的伤亡人员实施

救助；负责简单紧急包扎或抢救措施；负责与校外“120”等有

关医院的救护联系；组织人员对伤亡人员的临时安置与校外救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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护送；统计伤亡数字和伤势情况，并向指挥部报告。

责任单位：后勤管理处、起火责任单位

三、火灾报警、扑救及处置程序

（一）火灾报警

1.报警电话。无论任何部门或部位发生火灾，发现人员或现

场人员都有义务立即向保卫处值班室报警（黄海校区：84763110、

渤海校区：84769110、瓦房店校区：85650119）。报警时，应视

火灾现场火情情况向周围人员发出火警信号，同时应做到以最准

确、简洁的语言向保卫处值班室报警，必要时应向火警“119”

报警。

2.报警要求。沉着冷静，不要拨错电话号码延误时间。讲清

起火单位和部位、火势大小、燃烧物性质、有无人员被困以及报

警人的姓名、单位和电话号码。报警同时，应组织现场人员立即

扑救初起火灾，疏散人员和抢救物资。

（二）火灾接警

1.保卫处值班室接到报警后，应问明报警的有关情况，并立

即向保卫处报告。保卫处应立即向灭火应急处置指挥部报告，并

依据火情决定是否再报火警“119”。

2.指挥部、起火单位负责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必须闻警而动，

立即赶赴火场，按照本预案的要求分工负责，密切配合，履行职

责，迅速开展工作。

（三）火灾扑救处置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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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当发生火情时，在灭火行动组未到达起火现场前，由起火

部位所在单位迅速组织第一灭火力量进行灭火。起火部位归属单

位的主要领导，应立即组织人员利用现有条件灭火，通知楼宇当

值人员打开所有安全出口，为逃生人员指明疏散通道和出口。

2.对于电气线路、电气设备发生火灾，应由楼宇当值人员和

后勤相关人员切断电源，再使用干粉灭火器灭火。只有确定电路

无电时，才可用水扑救。

3.灭火行动组到达现场后，应立即组织第二灭火力量进行灭

火。待专业消防队伍到达火场后，现场人员应听从专业消防队伍

的指挥，积极配合灭火工作。

4.各工作组密切配合、协调工作，按预案要求迅速行动。

（四）疏散的一般原则

1.发生火灾时，疏散引导组根据指挥部的命令，并结合火灾

现场和火灾部位的实际情况，采取有效措施组织人员向安全地带

疏散。

2.疏散引导组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，设法引导人员按照指定

的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疏散，防止发生因人员拥挤引发的堵塞、

踩踏等次生事故。

3.未经许可，严禁撤离火灾危险区的人员擅自返回火场，抢

救财物或未逃离人员，造成人员疏散的混乱，妨碍疏散和灭火工

作的开展。

（五）善后处置与调查处理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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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火灾被扑灭后，灭火行动组应保护现场，并协助上级主管

部门调查火灾原因。

2.事故调查结束后，指挥部应及时下达指令，组织人员迅速

清理火灾现场，尽快恢复教学、工作和生活秩序。

3.消防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根据上级主管部门作出的火灾事

故结论，区分责任，按照有关规定提出相关责任部门或人员的处

理意见，报学校审批，并责成火灾部门提出整改措施并监督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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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海洋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4 年 4月 15 日印发


